
SKDC(SPSC)文件第 10/15 號 

第四次會議︰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西貢區議會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計劃  
進度報告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 

 

建議項目  財政預算及工程計劃時間表  進度及備註  

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

風物資料館  
計劃時間表: 見附件一  
 
費用估算︰4,970 萬元  
 
若 能 按 照 預 計 時 間 完 成 相 關 程

序，而立法會各有關委員會的議程

安排順利下，將會在 2016 年第一

季及第二季向立法會呈交文件。  
 
若能按預計時間完成上述工作: 
 
預計開工日期︰2016 年第四季  
 
預計完工日期︰2018 年第一季  
 
 

A. 土地管制行動  

  為配合歷史風物資料館的工程前期工作，西貢地

政處 (下稱「地政處」 )於2015年6月16日在相關部

門協助下，按既定程序進行土地管制行動，收回

位於寶琳南路160號的調景嶺舊警署。並已將相關

土地 (包括建築物 )移交西貢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

政處」 )。  

  此外，民政處已於 2015年 7月 7日的西貢區議會會

議就土地管制行動向區議會呈交報告。  

 

B. 公眾人士領回先人靈位牌  

  民政處已在資料館選址的圍板外、明德邨及厚德

邨管理處，以及各區的諮詢服務中心告示板張貼

告示，通知公眾領回調景嶺舊警署內先人靈位牌

安排。此外，亦已於 2015年 7月 13及 8月 10日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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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項目  財政預算及工程計劃時間表  進度及備註  

費報紙刋登相關告示。  
 

C. 項目推展進度  

  民政處已批出顧問服務合約，將按《城市規劃條

例》第 16條為資料館及民宿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

可。  

  此外，地形測量及樹木調查等顧問服務的招標工

作正在進行中，預期可於未來一至兩個月內展開

相關工作。  

 

D. 其他事宜  

  由於土地管制行動被傳媒廣泛報導，加上有相關

人等不斷故意對外發放不實資料，歪曲事實，委

員會及區議會大會已分別於 2015 年 6 月 24 日及

7 月 17 日為向各大傳媒發出聲明，說明事實。  

  秘書處及民政處於本年 7 月 6 日再次向前普賢佛

院負責人提供區內空置政府土地資料；如負責人

希望租用其他區內政府空地繼續營運佛院，地政

處及民政處會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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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項目  財政預算及工程計劃時間表  進度及備註  

  舊警署內的佛像及先人靈牌暫時不會被移走，民

政處已通知佛院負責人，如希望領回私人物品、

佛像及先人靈牌等，可於 2015 年 9 月前聯絡民

政處，以在可行情況下作出安排。  

  為加強宣傳，秘書處已將宣傳單張上載至西貢旅

遊網，以增加透明度及讓公眾對本區的重點項目

計劃有更全面的理解。  

  資料館合作伙伴基督教靈實協會將在區內服務

單位放置宣傳單張，供公眾取閱。  

  秘書處及民政處將聯絡區內屋苑管理處或業主

立案法團等，安排分發或張貼宣傳單張，供住戶

取閱。  

 

 
 
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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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西貢區議會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  

 
未來工作計劃  

(更新日期 : 2015 年 7 月 31 日 ) 
 

 工作進程  原訂預計時間  修訂時間  備註   
1.   初步建議書及工程介定書  3/2014 -- 26/3/2014 已完成  

2.   邀請非牟利機構遞交營運歷

史風物資料館(下稱「資料館」)
計劃書  

7/2014 至  

9/2014 
-- 申請於 10/9/2014 截止，收到一份

申請建議書。  

3.   評審資料館申請書，初步選定

合作伙伴   
10/2014 至 

12/2014 
-- 評審已在 16/12/2014 完成，結果

已獲民政事務總署批核。  

4.   技術可行性說明書  6/2014 至  

1/2015 
-- 技術可行性說明書已於 12 月 3 日

獲發展局批核。  

5.   取消前調景嶺警署的相關短

期租約及收回土地 (包括建築

物) 

11/2014 
4/2015 

11/2014 至

6/2015 

已完成。  

 

6.   詳細建議書需要獲民政事務

總署批核   
12/2014 至  

3/2015 

12/2014 至  

5/2015 

詳細建議書已獲民政事務總署批

核。  

7.   籌備顧問工作簡介  2/2015 至 5/2015 5/2015 至 

7/2015 

已完成。  

8.   顧問招標  4/2015 至  

6/2015 

7/2015 至  

11/2015 

進行中。   

9.   現有建築物實地檢測  12/2015 9/2015 待招標程序完成後，方能進行。 

10.   就舊員工宿舍範圍內的斜坡

檢測工作，及斜坡鞏固工程

(如需要) 

6/2015 至 

12/2015 
 

8/2015 至  

12/2015 
 

同上  

11.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 8/2015 至 

11/2015 

10/2015 至 顧問服務合約已批出，將於 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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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進程  原訂預計時間  修訂時間  備註   

許可  12/2015 展開工作。  

12.   初步設計  06/2015 至 
8/2015 

10/2015 至 
12/2015 

待招標程序完成後，方能進行。  

13.   就初步設計進行公眾諮詢及

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11/2015 至 
12/2015 

1/2016 至 
2/2016 

 

14.   與伙伴機構簽訂諒解備忘錄

   
11/2015 至 

1/2016 

11/2015 至 

1/2016 

將在取得城規會規劃許可後進行。 

15.   詳細設計  

(包括擬備基本工程費用及經

常開支的估算予相關政府部

門作審核) 

9/2015 至 

2/2016 

12/2015 至 

1/2016 

 

16.   經常開支及非工程部分獲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批核  
2/2016 2/2016  

17.   向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工務小

組委員會及財委會尋求撥款

批准  註 1  

3/2016 3/2016 以立法會安排為準  

18.   招標、標書審批  及批出標書  6/2016 至 

9/2016 

6/2016 至 

9/2016 

待立法會批核撥款後，方能進行。 

19.   與伙伴機構簽訂協議書  6/2016 至 

9/2016 

6/2016 至 

9/2016 

同上  

20.   展開工程   
(為期約 15 個月，視乎設計需

要)  

10/2016 10/2016  

21.  工程竣工  3/2018 3/2018  

22.  項目開始運作  6/2018 6/2018  

     
註:     
由於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每年三月至四月期間舉行「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議預算案，其他撥款

申請一般會安排在五月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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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2015年7月31日)

